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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贯彻国家有关应对气候变化和节能减排的方针政策，规范预拌混凝土企业温室气

体排放的核算与报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预拌混凝土企业实施温室气体排放的核算与报告。

1.0.3 预拌混凝土企业温室气体排放的核算与报告除应符合本规程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

现行有关标准和现行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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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2.0.1 预拌混凝土 ready-mixed concrete

在搅拌站（楼）生产的、通过运输设备送至使用地点的、交货时为拌合物的混凝土。

2.0.2 温室气体 greenhouse gas

大气层中自然存在的和由于人类活动产生的能够吸收和散发由地球表面、大气层和云

层所产生的、 波长在红外光谱内的辐射的气态成分。无特别说明，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

(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PFCs)、六氟化硫(SF6)

与三氟化氮(NF3)。

2.0.3 燃料燃烧排放 fuel combustion and emissions

燃料在氧化燃烧过程中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2.0.4 购入的电力、热力产生的排放 emission from purchased electricity and heat

企业消费的购入电力、热力（蒸汽、热水）所对应的电力、热力生产环节产生的 CO2

排放。

2.0.5 活动数据 activity data

导致温室气体排放的生产或消费活动量的表征值。

2.0.6 排放因子 emission factor

表征单位生产或消费活动量的温室气体排放的系数。

2.0.7 碳氧化率 carbon oxidation rate

燃料中的碳在燃烧过程中被完全氧化的百分比。

2.0.8 固定源 fixed source

燃煤、燃油、燃气的锅炉和工业炉窑以及发电机工作时产生的废气通过排气筒向空气

中排放的污染源。

2.0.9 移动源 mobile source

使用柴油、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等移动设备工作时产生的废气向空气中排放的污染源。

2.0.10 逸散源 fugitive source

由于不需要的泄漏而导致的来自设备的非受控的温室气体排放。

2.0.11 报告主体 reporting entity

https://www.baidu.com/link?url=BBiUSCCHvc0_Zfpq586io0fIiN2QZPlygUuaQp3pjSvWCDIchDCoeVm2Dz8wp0e_jKZAHg9VoJKSjNxHxfHR15CBmwm_eWHk9nVxePfOnz2K5oyoAs3DUxPfSPOgHApI&wd=&eqid=f34c3a7200e312580000000363a7a1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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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温室气体排放行为的法人企业或视同法人的独立核算单位。

2.2 符号

E 总——统计周期内预拌混凝土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E1——统计周期内外购原材料生产过程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E2——统计周期内外购原材料厂区外运输过程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E3——统计周期内厂区内移动源运输过程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E4——统计周期内厂区内固定源设备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E5——统计周期内外购电力消耗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E6——统计周期内外购热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E7——统计周期内厂区内逸散源设备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E8——统计周期内厂区外移动源运输过程的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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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核算和报告边界应包括原材料生产、运输以及进厂生产预拌混凝土所有生产设施、

预拌混凝土产品出厂运输至工地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3.0.2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其温室气体排放主要包括外购原材料生产及运

输过程、厂区内移动源运输过程及固定源设备生产过程、外购电力及热力消耗过程、厂区

内逸散源设备生产过程、厂区外移动源运输过程产生的排放（图 3.0.2）。

图 3.0.2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核算边界

3.0.3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数据统计周期应基于可计量的统计期进行统计，

一般情况下应以财务年为统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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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核算

4.1 核算步骤

4.1.1 报告主体进行预拌混凝土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的工作流程包括下列步骤：

1 界定预拌混凝土企业温室气体排放计算范围；

2 确定功能单位；

3 采集功能单位预拌混凝土企业生产所需的原材料、能源的输入以及运输等清单数据；

4 采集与原材料、能源、运输等相关的碳排放因子；

5 按本规程规定的方法计算温室气体排放量；

6 按本规程规定的报告格式对外发布计算结果。

4.2 采集清单数据

4.2.1 统计周期内预拌混凝土企业温室气体排放计算应按原材料、运输、预拌混凝土企业

厂区内生产过程、预拌混凝土企业厂区外运输等进行二氧化碳排放数据的采集与量化。

4.2.2 进行二氧化碳排放数据采集时，原材料及能源的计量单位应符合国际单位制（SI）

的要求。

4.2.3 外购原材料厂区外运输距离、厂区内的化石燃料消耗、生产过程外购电力消耗等应

根据核算和报告期内的计量统计数据进行计算。

4.3 采集碳排放因子

4.3.1 数据采集时采集的碳排放因子数据应予以详细说明，包括数据的获取方式、所用的

数据库和出版物(或参考书目)年代、地域代表性、技术代表性等。

4.3.2 碳排放因子的收集方法应按表 4.3.2 进行，数据优先级中采用测量/能量平衡排放因

子为最高，采用国际通用的排放因子为最低。

表 4.3.2 温室气体排放因子获取优先级

数据类型 说明

测量/能量平衡排放因子 通过直接测量或采用能量平衡方法得到的排放因子

设备经验排放因子 针对具体设备的排放因子，但没有经过直接测量

制造厂提供的排放因子 基于制造厂层面获得的排放因子

区域排放因子 基于区域特征获得的排放因子

国家排放因子 基于国家特征获得的排放因子

国际排放因子 国际通用的排放因子



- 6 -

4.4 核算方法

4.4.1 统计周期内预拌混凝土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应按下列公式核算：

8EEEEEEEEE  7654321总 （4.4.1）

式中：

E 总——报告主体统计周期内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kgCO2)；

E1——统计周期内外购原材料生产过程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

(kgCO2)；

E2——统计周期内外购原材料厂区外运输过程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

碳(kgCO2)；

E3——统计周期内厂区内移动源运输过程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

(kgCO2)；

E4——统计周期内厂区内固定源设备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

(kgCO2)；

E5——统计周期内外购电力消耗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kgCO2)；

E6——统计周期内外购热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kgCO2)；

E7——统计周期内厂区内逸散源设备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

(kgCO2)；

E8——统计周期内厂区外预拌混凝土运输至工程现场的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

位为千克二氧化碳(kgCO2)。

4.4.2 外购原材料生产过程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应按下式核算：

  ii EFQE1 （4.4.2）

式中：

E1——统计周期内外购原材料生产过程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

(kgCO2) ；

i——原材料的种类，预拌混疑土的原材料主要包括：水泥、矿粉、粉煤灰、砂（天然砂、

机制砂）、混凝土用再生骨料、石、减水剂、水、其他等；

Qi——第 i类原材料的消耗植，单位为千克 ( kg) ；

EFi——单位 i类原材料生产过程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每千克( kg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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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g)。企业的原材料供应商提供的符合 GB/T 24044标准要求的、经第三方独立验证的上游

产品碳排放数据，可以优先考虑作为碳排放因子。也可采用附录 B提供的缺省值，缺省值

见表 B.0.1。

4.4.3 外购原材料厂区外运输过程产生的二氧化碳应按下式核算：

ijii EFDQE 2 （4.4.3）

式中：

E2——统计周期内外购原材料厂区外运输过程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

碳(kgCO2) ；

j——原材料运输方式，如公路、铁路、航运等；

Di——第 i类原材料的运输距离，单位为千米 ( km )；

EFij——单位 i类原材料的 j类运输方式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每千克

每千米 ( kgCO2 / kgkm )，可采用附录 B提供的缺省值，缺省值见表 B.0.2。

4.4.4 厂区内移动源运输过程产生的二氧化碳应按下式核算：

  10003 fff EFHVQE （4.4.4）

式中：

E3——统计周期内厂区内移动源运输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

(kgCO2) ；

f——燃料种类，主要为汽油、柴油、天然气 、液化石油气等；

Qf——厂区内移动源运输过程中第 i 类燃料的消耗量，单位为吨 (t) 或万标立方米

(104Nm3)；

HVf——单位燃料 f的平均低位发热量，单位为吉焦每吨( GJ/t )或吉焦每万标立方米(GJ/104

Nm3）。燃料的低位发热量宜采用企业实际的测量数据，企业实测数据无法获取，可采用

附录 B提供的缺省值，缺省值见表 B.0.3；

EFf——单位第 f类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吉焦( tCO2/GJ )，可采

用附录 B 提供的缺省值，缺省值见表 B.0.4。

4.4.5 厂区内固定源设备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应按下式核算：

1000)12
44

4  ffff OXCHVME （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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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4——统计周期内固定源设备（如企业停电时发电机、食堂灶具、锅炉等）产生的二氧化

碳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kgCO2)；

Mf——燃料 f的消耗量，单位为吨( t )或万标立方米( 104 Nm3 )；

Cf——单位热值含碳量，表示某单位热值的燃料 f所含碳元素质量，单位为吨碳每吉焦 ( tC/

GJ )，可采用附录 B提供的缺省值，缺省值见表 B.0.5；

OXf——氧化率，表示某燃料 f 中的碳在燃烧中被氧化的比率，用百分比表示，可采

用附录 B提供的缺省值，缺省值见表 B. 0.6。

4.4.6 外购电力消耗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应按下式核算：

pp EFEE 5 （4.4.6）

式中：

E5——统计周期内外购电力（主要用于厂房、办公区、生活区、锅炉房等）消耗产生的二

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kgCO2)；

Ep——外购电力消耗量，单位为千瓦时 ( kWh )；

EFp——单位电力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每千瓦时( kgCO2 /kWh )，优

先采用附录 B提供的推荐值，推荐值见表 B.0.7。也可采用生态环境部发布的官方数据。

4.4.7 外购热力消耗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应按下式核算：

10006  购入热购入热 EFADE （4.4.7）

式中：

E6——统计周期内外购热力（用于生活方面的加热和取暖等）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

位为千克二氧化碳(kgCO2)；

AD 购入热——购入的热量，单位为吉焦( GJ ) ；

EF 购入热——热力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吉焦 ( tCO2/GJ ) 。热力排放

因子优先采用供热单位的实测值，企业实测数据无法获取，热力的排放因子可取

0.11tCO2/GJ的推荐值，也可采用政府主管部门发布的官方数据。

4.4.8 厂区内逸散源设备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应按下式核算：

灭火器EGWPmE 7 （4.4.8）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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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7——统计周期内厂区内逸散源设备（包括空调以及灭火器）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

位为千克二氧化碳(kgCO2)；

m——制冷空调的制冷剂添加量，单位为千克 (kg)；

GWP——制冷剂 HFCS 的全球变暖潜能值，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每千克·年（kgCO2 /

kg·年 )，可采用附录 B提供的缺省值， 缺省值见表 B.0.8。

E 灭火器——统计周期内灭火器的使用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kgCO2)；

4.4.9 厂区外移动源运输过程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应按下式核算：

  1000fff8 EFHVQE （4.4.9）

式中：

E8——统计周期内厂区外移动源（办公用车辆及混凝土运输车辆）运输过程中产生的二氧

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kgCO2)；

f——燃料种类，办公用车辆及混凝土运输车辆主要使用汽油、柴油等；

Qf——厂区外移动源运输过程中第 i 类燃料的消耗量，单位为吨（ t ) 或万标立方米

(104Nm3)；

HVf——单位燃料 f的平均低位发热量，单位为吉焦每吨( GJ/t )或吉焦每万标立方米(GJ/104

Nm3，可采用附录 B提供的缺省值，缺省值见表 B.0.3；

EFf——单位第 f类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吉焦( tCO2/GJ )，可采

用附录 B 提供的缺省值，缺省值见表 B.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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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预拌混凝土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5.0.1 报告主体基本信息应包括报告主体名称、单位性质、报告年度、所属行业、组织机

构代码、法定代表人、填报负责人和联系人信息等。

5.0.2 产品或服务的描述，可包括产品名称、产品照片或图解、尺寸大小、重量、产品性

能、产品类型等。

5.0.3 报告主体的活动数据的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代表性：活动数据应按照企业申请单元收集报告期内的生产统计数据，如果申请单

元包括多项生产技术，则数据应为多项技术的产量加权平均值。

2完整性：活动数据应该完整覆盖本标准中确定的所有需要企业填报的数据。

3准确性：活动数据中的资源、能源消耗数据应该来自于申请单元的实际生产统计记

录和现场测试报告；所有数据均须转换为功能单位，且需要详细记录相关的原始数据、数

据来源、计算过程等。

4可再现性：为了保证再现性，除了提供活动数据结果外，企业还应提交活动数据相

关的原始数据、折算系数、计算过程等证明材料。

5一致性：企业活动数据收集时应保持相同的数据来源、统计口径、处理规则。

5.0.4 报告主体的碳排放因子的质量要求。

1代表性：企业的原材料供应商提供的符合 GB/T 24044标准要求的、经第三方独立验

证的上游产品碳排放数据，可以优先考虑作为碳排放因子。企业燃料的低位发热量宜采用

企业实际的测量数据，热力排放因子优先采用供热单位的实测值。

2完整性：碳排放因子应该尽可能完整覆盖所有背景过程。

3一致性：碳排放数据更新，碳排放信息应同时保持更新。

5.0.5 报告主体在报告周期内原材料的消耗量、使用的各种化石燃料的净消耗量和相应的

低位发热量、净购入的电量和净购入的热力量；空调制冷剂及灭火器使用量等。

5.0.6 排放因子及其来源。报告主体应报告企业在报告期内生产所使用的各种化石燃料的

单位热值含碳量和碳氧化率数据；核算采用的电力排放因子和热力排放因子等数据及其来

源；空调制冷剂及灭火器排放因子等数据及其来源（采用本规程的推荐值或实测值）。

5.0.7 报告主体应报告在核算和报告期内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并分别报告外购原材料生产

过程产生的排放量、外购原材料厂区外运输过程产生的排放量、厂区内移动源运输过程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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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排放量、厂区内固定源设备产生的排放量、外购电力消耗产生的排放量、外购热力产

生的排放量、厂区内逸散源设备产生的排放量、厂区外移动源运输过程产生的排放量。



- 12 -

附录 A 预拌混凝土企业温室气体数据收集表

A.0.1 预拌混凝土企业温室气体数据收集可按表 A.0.1选用。

表 A.0.1 预拌混凝土企业温室气体活动数据收集

制表人 制表日期

报送地点

数据时间 起始月终止月

能量输入 单位 数量 数据来源 运输方式

电力 kWh

柴油 kg

天然气 m3

热力 m3

空调制冷剂 kg

灭火器 kg

物料输入 单位 数量 数据来源 运输方式

水泥 kg

水 kg

矿粉 kg

砂子 kg

碎石 kg

粉煤灰 kg

外加剂 kg

产品输出

混凝土（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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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碳排放因子缺省值

B.0.1 各原材料碳排放因子可取表 B.0.1的碳排放因子缺省值。

表 B.0.1 单位原材料生产过程的碳排放因子缺省值

序号 原材料品种 计量单位
单位原材料生产过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kgCO2/ kg)

1 水泥（强度等级 32.5） kg 0.734

2 水泥（强度等级 42.5） kg 0.785

3 水泥（强度等级 52.5） kg 0.828

4 水泥（强度等级 62.5） kg 0.864

5 碎石 kg 0.00398

6 天然砂 kg 0.00398

7 机制砂 kg 0.0417

8 粉煤灰 kg 0.0345

9 矿粉 kg 0.0624

10 外加剂 kg 1.139

11 水 kg 0.2571

12 其他（石灰石粉、钢渣粉、磷渣粉） kg 0.0442

注：数据来源国家材料科学数据共享网（网址：https：//cnmlca.bjut.edu.cn）

B.0.2 各原材料不同运输方式的碳排放因子可取表 B.0.2的碳排放因子缺省值

表 B.0.2 单位原材料运输方式的碳排放因子缺省值

序号 原材料运输方式 计量单位 二氧化碳排放因子／（kgCO2 /t.km)

1 轻型汽油货车运输（载重 2t） km 0.334

2 中型汽油货车运输（载重 8t） km 0.115

3 重型汽油货车运输（载重 10t） km 0.104

4 重型汽油货车运输（载重 18t） km 0.104

5 轻型柴油货车运输（载重 2t） km 0.286

6 中型柴油货车运输（载重 8t） km 0.179

7 重型柴油货车运输（载重 10t） km 0.162

8 重型柴油货车运输（载重 18t） km 0.129

9 电力机车运输 km 0.010

10 内燃机车运输 km 0.011

11 铁路运输-中国市场平均 km 0.010

12 液货船运输（载重 2000t） km 0.019

13 干散货船运输（载重 2500t） km 0.015

注：数据取值来源为 GB/T 51366《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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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3 各燃料的平均低位发热量可取表 B.0.3的单位燃料平均低位发热量缺省值。

表 B.0.3 单位燃料平均低位发热量缺省值

序号 燃料类型 计量单位 平均低位发热量 单位

1 汽油 t 43.070 GJ/t

2 柴油 t 42.652 GJ/t

3 天然气 104 Nm3 389.31 GJ/ 104 Nm3

4 液化石油气 t 50. 179 GJ/ t

5 煤油 t 43.070 GJ/t

6 原煤 t 20.908 GJ/t

7 原油 t 41. 816 GJ/t

8 焦炭 t 28.435 GJ/t

9 炼厂干气 t 45.998 GJ/t

10 焦炉煤气 104 Nm3 179.81 GJ/104Nm3

注：数据取值来源为《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2021》

B.0.4 各化石能源碳排放因子可取表 B.0.4的推荐值。

表 B.0.4 化石能源碳排放因子推荐值

序号 燃料品种 计量单位 二氧化碳排放因子／（tCO2/GJ)

1 原煤 kg 0.08329

2 无烟煤 kg 0.09444

3 原油 kg 0.07223

4 汽油 kg 0.06791

5 柴油 kg 0.07259

6 天然气 kg 0.05554

注：数据取值来源为 GB/T 51366《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

B.0.5 各燃料热值含碳量可取表 B.0.5的推荐值。

表 B.0.5 燃料单位热值含碳量推荐值

序号 燃料类型 计量单位 热值含碳量／(tC/ GJ )

1 汽油 t 0.01890

2 柴油 t 0.02020

3 天然气 104Nm3 0.01532

4 液化天然气 t 0. 01532

5 煤汕 t 0. 01941

6 原煤 t 0.02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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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原油 t 0. 02008

8 焦炭 t 0.02942

9 炼厂干气 t 0.01820

10 焦炉煤气 104Nm3 0. 01358

注：数据取值来源为《省级温室气体清单指南（试行）》

B.0.6 各燃料燃烧氧化率可取表 B.0.6的推荐值。

表 B.0.6 燃料燃烧氧化率推荐值

序号 燃料类型 计量单位 氧化率／％

1 汽油 t 98

2 柴油 t 98

3 天然气 104Nm3 99

4 液化天然气 t 98

5 煤油 t 98

6 原煤 t 93

7 原油 t 98

8 焦炭 t 93

9 炼厂干气 t 99

10 焦炉煤气 104Nm3 99

注：数据取值来源为《省级温室气体清单指南（试行）》

B.0.7 电力碳排放因子可取表 B.0.7的推荐值。

表 B.0.7 电力碳排放因子推荐值

序号 电网名称 计量单位 二氧化碳排放因子／（kgCO2/ kWh)

1 全国平均 kWh 0.5703
2 辽宁 kWh 0.91
3 吉林 kWh 0.839

4 黑龙江 kWh 0.814
5 北京 kWh 0.615
6 天津 kWh 0.841
7 河北 kWh 1.092
8 山西 kWh 0.841
9 内蒙古 kWh 1.000
10 山东 kWh 0.742
11 上海 kWh 0.548
12 江苏 kWh 0.695
13 浙江 kWh 0.532
14 安徽 kWh 0.763
15 福建 kWh 0.489
16 江西 kWh 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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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河南 kWh 0.738
18 湖北 kWh 0.316
19 湖南 kWh 0.487
20 重庆 kWh 0.432
21 四川 kWh 0.117
22 广东 kWh 0.445
23 广西 kWh 0.526
24 海南 kWh 0.459
25 贵州 kWh 0.420
26 云南 kWh 0.146
27 陕西 kWh 0.641
28 甘肃 kWh 0.46
29 青海 kWh 0.095
30 宁夏 kWh 0.872
31 新疆 kWh 0.749

注：全国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来源于生态环境部 | 关于做好 2023—2025年发电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

告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网址：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302/t20230207_1015569.html）；

各省份碳排放因子数据来源于中国区域电网二氧化碳排放因子研究（2023）中 2020年情况。

B.0.8 常用制冷剂 GWP值可取表 B.0.8的推荐值。

B.0.8 常用制冷剂（HFCS）GWP值推荐值

序号 制冷物质 GWP值/年

1 HFC-134 11.00

2 HFC-134a 14.30

3 HFC-143 3.53

4 HCFC-22 18.10

注：GWP 值参照 2016 年《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g4MzY2NjkwNg==&mid=2247485088&idx=1&sn=1e42b4b696f51e465cd653413a3379b5&chksm=cf42bc15f83535037bf42fd30fffd306a17095da2d3816645620ca0007959b7051fd6b2811f0&scene=21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g4MzY2NjkwNg==&mid=2247485088&idx=1&sn=1e42b4b696f51e465cd653413a3379b5&chksm=cf42bc15f83535037bf42fd30fffd306a17095da2d3816645620ca0007959b7051fd6b2811f0&scene=21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302/t20230207_1015569.html），各省份碳排放因子数据来源于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302/t20230207_1015569.html），各省份碳排放因子数据来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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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 18 -

引用标准名录

1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GB/T 32150-2015

2 《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原则与框架》GB/T24040

3 《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要求与指南》GB/T24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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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本条阐明了编制本标准的目的。目前我国预拌混凝土企业基数大，分布广，在进行

预拌混凝土行业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时，出现了对行业企业核算方法理解程度不同、

核算尺度不一致的情况，影响了温室气体核查结果的数据质量。因此，制定科学、合理且

具有可行性的预拌混凝土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技术标准，对于开展预拌混凝土企业

摸清自身情况、提高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可信度、为碳排放权交易核查、投融资核查提供技

术支持，促进碳交易规范开展，实现控制碳排放目标。本标准建立了标准化的系统边界内

预拌混凝土企业温室气体排放计算方法，为确定混凝土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提供理论和数

据计算依据，其它产品企业可参照本标准计算单位产品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1.0.3 核算预拌混凝土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时，还应参考《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

8、《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 51366、《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原则与框架》GB/T

24040、《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要求与指南》GB/T24044、《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

算和报告通则》GB/T32150-201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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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4 热力包括蒸汽和热水等。

2.0.5 活动数据指预拌混凝土企业生产过程中各种化石燃料的消耗量、原材料的使用量、

购入的电量或热力、制冷剂及灭火器的使用量等。

2.0.6 排放因子指例如每单位燃料消耗所对应的 CO2排放量，购入的每千瓦时电量所对应

的 CO2排放量等。

2.0.9 移动源指例如预拌混凝土企业在厂区内使用装载机上料过程中排放的污染源。

2.0.10 逸散源指例如预拌混凝土企业厂区内制冷制热媒介、灭火器等设备在使用过程中，

即使经过了良好的设计，也可能因为各种因素而无法完全密封，从而释放出一定量的温室

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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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预拌混凝土企业的核算和报告边界包括所有的生产设施，生产设施范围包括直接生

产系统（如生产区中原材料堆场区码头吊机、搅拌楼中控室等）、辅助生产系统、以及直

接为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系统，其中辅助生产系统包括动力、供电、供水、检验、机修、

库房、运输等，附属生产系统包括生产指挥系统（办公区）和厂区内为生产服务的部门和

单位（如生活区职工食堂、宿舍等）。

3.0.2 预拌混凝土企业温室气体排放主要包括：

1）外购原材料生产，指混凝土生产需要的原材包括水泥、碎石、天然砂、机制砂、掺

合料（粉煤灰、矿粉等）、外加剂和水；

2）外购原材料厂区外运输过程，指混凝土生产需要的原材运输方式如公路、铁路、船

运等；

3）厂区内移动源运输过程，指预拌混凝土企业厂区内使用柴油、天然气、液化石油气

等移动设备，如厂区内原材料上料过程中使用装载机等；

4）厂区内固定源设备生产过程，指预拌混凝土企业厂区内使用燃煤、燃油、燃气的锅

炉和工业炉窑以及发电机等；

5）外购电力消耗过程，指预拌混凝土企业主要用于厂房、办公区、生活区、锅炉房等

所消耗的电力；

6）外购热力消耗过程，指寒冷地区预拌混凝土企业冬季生产混凝土时对原材料加热、

生活方面的加热和取暖等；

7）厂区内逸散源设备生产过程，指预拌混凝土企业使用空调以及灭火器等设备；

8）厂区外移动源运输过程，指厂区外预拌混凝土运输车辆以及办公用车辆等。

混凝土是最大宗使用的建筑与土木工程结构材料，应用方式多样，使用和废弃过程难

以获取相关数据，故其使用和废弃过程的碳排放暂不纳入计算范围。

混凝土废弃后再回收只用作回填料、再生骨料、用作再生建材制品的原料。当其用作

基础填料和再生建材制品原料，因其可替代的天然原料来源较广，一些工业副产品或废砖、

瓦、石等惰性建筑垃圾也可用作再生建材制品的原料或填料，作为资源的价值相对骨料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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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故不考虑混凝土回收过程的碳排放。

需要说明的是，当废弃混凝土用作再生粗骨料，原则上应考虑其对天然骨料替代的碳

排放折减，体现对天然骨料资源的节约。但是实际上用再生骨料替代天然骨料进行再生混

凝土的生产,对降低碳排放作用很小。本文件规定若有符合 GB/T 24044标准的再生骨料的

碳排放因子相关数据，可考虑其对天然骨料替代的碳排放折减，计算再生混凝土的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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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核算

4.2 采集清单数据

4.2.1 外购原材料生产阶段的活动水平数据采集

预拌混凝土企业生产所消耗的原材料见表 1。

表 1 原材料活动水平数据来源

原材料 二氧化碳来源

水泥

水泥材料对混凝土碳排放有显著的影响，水泥行业 CO2排放主要包括能源消费排

放和工业过程排放，前者包括化石能源燃烧引起的直接排放和电力消费引起的间

接排放，后者是指水泥熟料生产过程中碳酸盐分解产生的排放。

砂石

骨料分为粗骨料（碎石）和细骨料（砂）。主要来源有三种，矿山石，卵石，土

石。石料加工过程中压碎、粉碎、过筛主要用到的设备均为耗电设备，上料、卸

料和运输则由柴油铲车完成。

粉煤灰、矿渣

粉煤灰是燃煤发电的废弃物，矿粉是钢铁生产的废弃物，大部分研究者将其视为

废弃物，故不考虑其自身的环境负荷，只考虑其在新产品生产的运输过程中产生

的碳排放。但国际环境组织明确规定，当废弃物作为资源重新用作新产品的生产

时，需要考虑其上游的环境负荷。

水

混凝土拌合用水标准指出凡是符合国家标准的生活饮用水均可拌制各种混凝土。

生产混凝土用水大多为市政自来水，其环境影响主要来源于自来水的处理和运输

阶段及工厂内由于自来水的二次泵送消耗的电能产生的碳排放。

外加剂

外加剂包括缩水剂、减水剂、抗冻剂、抗裂剂等，其中减水剂的生产时的环境影

响较大，环境影响也考虑在内。引气剂是用量少，可不考虑引气剂的环境影响。

4.2.2 预拌混凝土企业外购原材料厂区外运输、厂区内移动源运输、厂区内固定源设备、

外购电力、外购热力、厂区内逸散源设备、厂区外移动源运输等所消耗的能源主要包括电

力、煤、天然气、柴油、制冷剂等。

4.3 采集碳排放因子

4.3.1 预拌混凝土企业使用的能源包括电力、煤、天然气、柴油、制冷剂等，同一能源的

排放因子会由于所用的数据库和出版物(或参考书目)年代、地域代表性、技术代表性等而

不同，排放因子要根据测量/能量平衡排放因子、设备经验排放因子、制造厂提供的排放因

子、区域排放因子、国家排放因子从高到底优先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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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核算方法

4.4.2 外购原材料各消耗量可根据企业提供的统计周期内各原材料消耗统计台账或生产记

录的数据来确定，各原材料生产过程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可采用附录表 B.0.1 提供的缺省

值；也可以由企业的原材料供应商提供的符合 GB/T 24044 标准要求的、经第三方独立验

证的上游产品碳排放数据，可以优先考虑作为碳排放因子。

4.4.3 外购原材料厂区外运输方式由企业提供，运输距离可从地图上测算出原材料生产商

到预拌混凝土企业的距离，各原材料不同运输方式的排放因子可采用附录表 B.0.2提供的

缺省值。

4.4.4 厂区内移动源运输在统计周期内消耗燃料的数据以企业提供的台账、缴费账单、财

务报表为准。燃料的平均低位发热量可采用附录表 B.0.3 提供的缺省值；具备条件的企业

可开展实测，或委托有资质的专业机构进行检测，也可采用与相关方结算凭证中提供的检

测值，如选择实测，燃料低位发热量检测应遵循 GB/T 213、GB/T384、GB/T 22723等相关

标准。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可采用附录表 B.0.4提供的缺省值。

4.4.5 厂区内固定源设备（如企业停电时发电机、食堂灶具、锅炉等）在统计周期内消耗

燃料的数据以企业提供的台账、缴费账单、财务报表为准。燃料热值含碳量及氧化率可采

用附录表 B.0.5及 B. 0.6提供的缺省值。

4.4.6 外购电力在统计周期内消耗量以预拌混凝土企业电表记录的读数为准，也可采用企

业提供的发票或结算凭证上的数据。电力的碳排放因子取决于发电过程所使用的能源结构，

包括水力、风力、火力以及核能发电方式，地区差异性较大， 电力碳排放因子可采用附录

表 B.0.7提供的推荐值。

4.4.7 外购热力在统计周期内消耗量以预拌混凝土企业热力表记录的读数为准，也可采用

企业提供的发票或结算凭证上的数据。热力的排放因子可取 0.11tCO2/GJ的推荐值，可采

用政府主管部门发布的官方数据。

4.4.8 厂区内逸散源设备主要指空调以及灭火器等，统计周期内空调制冷剂添加量以及灭

火器的使用量由企业提供。制冷剂 HFCS的全球变暖潜能值可采用附录表 B.0.8提供的缺省

值。

4.4.9 厂区外移动源运输消耗的能源量以企业提供的台账、缴费账单、财务报表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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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预拌混凝土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报告

5.0.1 报告主体基本信息应包括报告主体名称、单位性质、报告年度、所属行业、组织机

构代码、法定代表人、填报负责人和联系人信息等，公司信息表内容可参考表 2。

表 2公司信息表

公司简介

公司名称

地址

创立时间

员工人数

主要产品

获得的认证

网址

联系方式

联络人姓名

电话

传真

电子邮件

5.0.2 产品或服务的描述，可包括产品名称（如：品牌、型号等）、产品照片或图解、尺

寸大小、重量、产品性能（产品说明书）、产品类型等，产品信息格式可参考表 3。

表 3产品信息

产品信息

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

产品应用说明

技术规格

产品图片

功能单位选择

数据品质说明

时间跨度

地域范围

5.0.5 报告主体在报告周期内原材料的消耗量、使用的各种化石燃料的净消耗量和相应的

低位发热量、净购入的电量和净购入的热力量；空调制冷剂及灭火器使用量等。可采用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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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表 A.0.1进行活动数据收集。

5.0.7 报告主体应报告在核算和报告期内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并分别报告外购原材料生产

过程产生的排放量、外购原材料厂区外运输过程产生的排放量、厂区内移动源运输过程产

生的排放量、厂区内固定源设备产生的排放量、外购电力消耗产生的排放量、外购热力产

生的排放量、厂区内逸散源设备产生的排放量、厂区外移动源运输过程产生的排放量。预

拌混凝土企业温室气体排放量格式可参考表 4。

表 4 预拌混凝土企业温室气体排放量

统计时间 起始月终止月

混凝土方量（m3）

统计周期内不同阶段 温室气体排放量（kgCO2）

外购原材料生产过程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E1）

外购原材料厂区外运输过程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E2）

厂区内移动源运输过程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E3）

厂区内固定源设备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E4）

外购电力消耗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E5）

外购热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E6）

厂区内逸散源设备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E7）

厂区外移动源运输过程的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E8）

统计周期内预拌混凝土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E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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